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　４３　号

　　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

规定›的决定»已经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市政府第１１４次常务会议通

过,现予公布,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施行.

市　长

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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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«上海市实有人口

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»的决定

(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３号公布)

　　市人民政府决定,对«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»

作如下修改:

一、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:

本规定所称实有人口,是指在本市居住或者停留的本市户籍

人员、外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户籍人员(以下称来沪人员).

二、将第四条修改为:

本市建立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.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房屋管理、卫生健康、教育、税务、民政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信息的采集和更新,实现信息共享.

相关部门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实有人口信息,不得通过其他

方式重复采集.

本市依托“一网通办”总门户、“随申办”移动客户端(以下统称

“一网通办”平台),为实有人口信息填报、居住证件申领等提供网

上办理服务,并逐步拓展便利化服务事项.

三、将第七条修改为:

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,采用自主填报与上门采集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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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进行实有人口信息自主填报,预约

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和核查信息.

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和核查信息时,应当佩戴统一制发

的工作证件,并按照要求规范填报,做到不重复、不遗漏、准确

无误.

四、将第十条修改为:

在本市居住的来沪人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,到社

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者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申请办理居住登

记,领取«居住登记凭证».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,符合国家和本市

有关规定条件的,可以申领«上海市居住证».

五、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:

本市相关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２

个工作日内,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登记来沪人员的姓名、现居住地

以及身份证件的种类、号码等信息:

(一)用人单位聘用来沪人员的;

(二)职业中介服务机构为来沪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的;

(三)商品交易市场、超市的经营管理者为来沪人员提供设立

摊位服务的.

六、删去第十五条.

七、将第四章章名修改为“居住、停留信息管理”.

八、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,修改为:

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从事居住房屋中介业务时,应当自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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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订立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,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登记出租人

和承租人的姓名、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.

九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(住宿服务场所义务):

宾馆、旅馆、招待所、留宿过夜浴场(室)、公寓式酒店等提供住

宿服务的场所,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落实住宿登记、访客

管理制度.

其他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,应当在住宿人员入住时,通过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登记其姓名、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.其他提供住宿服

务的场所,由市公安部门认定.

十、将第二十四条条标修改为“对违反登记信息规定的处罚”,

条文修改为:

用人单位、职业中介服务机构、市场和超市的经营管理者、房

地产中介服务机构、其他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违反本规定第十四

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,不按照规定登记相

关信息的,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,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情节严重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此外,将规定中的“卫生计生”统一修改为“卫生健康”,“工商

行政管理”统一修改为“市场监管”,“社区事务受理中心”统一修改

为“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”,并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.

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施行.«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

管理若干规定»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和调整后,重新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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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

　　(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８６号公布　根据

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９号«上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›的决定»修正

根据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３号«上海市人民政

府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›的决定»修正

并重新公布)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(目的和依据)

为了规范本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,维护社会管理秩序,促进

经济和社会发展,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

本规定.

第二条　(适用范围)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有人口的服务和管理.

本规定所称实有人口,是指在本市居住或者停留的本市户籍

人员、外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户籍人员(以下称来沪人员).

第三条　(服务和管理机制)

本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实行市级综合协调、区级综合管理、

社区具体实施的体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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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和区人民政府设立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,负责协

调、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.人口综合

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和区公安部门,负责实有人口

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.

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房屋管理、卫生健康、经

济信息化、教育、税务、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

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的相关工作.

第四条　(信息系统建设)

本市建立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.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房屋管理、卫生健康、教育、税务、民政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信息的采集和更新,实现信息共享.

相关部门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实有人口信息,不得通过其他

方式重复采集.

本市依托“一网通办”总门户、“随申办”移动客户端(以下统称

“一网通办”平台),为实有人口信息填报、居住证件申领等提供网

上办理服务,并逐步拓展便利化服务事项.

第五条　(社区综合协管队伍)

社区综合协管队伍由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建,

由公安派出所负责日常管理,并接受房屋管理、卫生健康等部门的

业务指导和培训.社区综合协管员根据公安、房屋管理等部门的

要求,开展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等工作.

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也可以根据本辖区实有人口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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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和管理工作需要,探索由政府购买服务、公益性社会组织具体实

施的工作方式.

第二章　实有人口信息采集

第六条　(信息采集制度)

本市实行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制度.

实有人口信息包括实有人口的身份信息、居住信息和从业信

息等.

第七条　(信息采集的方式)

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,采用自主填报与上门采集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.

鼓励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进行实有人口信息自主填报,预约

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和核查信息.

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集和核查信息时,应当佩戴统一制发

的工作证件,并按照要求规范填报,做到不重复、不遗漏、准确

无误.

第八条　(信息采集的宣传)

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实有人口信息

采集工作的宣传,指导和规范社区综合协管员开展信息采集工作,

并将社区综合协管员的姓名、照片、证件号码、服务范围等信息在

其服务区域内公示.

第九条　(被采集人的权利和义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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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社区综合协管员执行信息采集

任务,如实提供相关信息.

对未经公示、未按照规定佩戴工作证件的人员,相关单位和个

人有权拒绝提供信息.

第三章　居住证件相关服务和管理

第十条　(居住证件办理)

在本市居住的来沪人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,到社

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者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申请办理居住登

记,领取«居住登记凭证».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,符合国家和本市

有关规定条件的,可以申领«上海市居住证».

第十一条　(相关便利)

持有«居住登记凭证»的来沪人员,可以在本市办理下列事务:

(一)申领机动车驾驶证、办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登记;

(二)办理港澳商务签注;

(三)申请出具在沪无犯罪记录证明;

(四)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个人事务.

第十二条　(持有«上海市居住证»人员的待遇)

持有«上海市居住证»的来沪人员,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

规定,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.

第十三条　(部门和机构的义务)

各政府部门和办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应当通过政府网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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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栏、服务窗口等主动告知来沪人员可以享受的服务和待遇,为

来沪人员提供相关服务和便利,不得无故推诿、拖延.

各政府部门和办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在为来沪人员提供服

务时,可以查验其«居住登记凭证»或者«上海市居住证».对无居

住证件或者居住证件过期的来沪人员,应当督促其及时依法办理.

第十四条　(单位的义务)

本市相关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２

个工作日内,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登记来沪人员的姓名、现居住地

以及身份证件的种类、号码等信息:

(一)用人单位聘用来沪人员的;

(二)职业中介服务机构为来沪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的;

(三)商品交易市场、超市的经营管理者为来沪人员提供设立

摊位服务的.

来沪人员应当根据单位的要求,出示身份证件、居住证件或者

其他相关证明.

第十五条　(登记义务的告知)

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

中,应当督促相关单位履行登记来沪人员信息的义务.

第十六条　(本市户籍人员居住证件管理)

本市户籍人员居住证件的相关服务和管理,按照国家和本市

的有关规定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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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居住、停留信息管理

第十七条　(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)

居住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在订立租赁合同后３０日内,到租赁

房屋所在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.通过

房地产中介机构订立租赁合同的,由房地产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租

赁合同登记备案.

居住房屋出租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.

第十八条　(出租人的义务)

居住房屋出租人在订立租赁合同时,应当查验承租人及同住

人的身份证件,并登记承租人的姓名、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.

居住房屋出租人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.

租赁期间,出租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,定期查看承租人

使用房屋的情况,发现承租人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,

应当及时报告公安等有关部门.

第十九条　(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义务)

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从事居住房屋中介业务时,应当自租赁

合同订立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,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登记出租人

和承租人的姓名、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.

第二十条　(举报奖励)

本市鼓励对出租人不依法申报纳税的行为进行举报.经调查

属实的,由税务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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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　(住宿服务场所义务)

宾馆、旅馆、招待所、留宿过夜浴场(室)、公寓式酒店等提供住

宿服务的场所,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落实住宿登记、访客

管理制度.

其他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,应当在住宿人员入住时,通过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登记其姓名、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.其他提供住宿服

务的场所,由市公安部门认定.

第五章　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二条　(保密义务和违法责任)

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在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中知悉的信息,应

当予以保密.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或者违法查询、使用实有人口信息.

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相关信息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第二十三条　(执法人员的违法责任)

执法人员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等情形

的,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.构成犯罪的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第二十四条　(对违反登记信息规定的处罚)

用人单位、职业中介服务机构、市场和超市的经营管理者、房

地产中介服务机构、其他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违反本规定第十四

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,不按照规定登记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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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信息的,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,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

情节严重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第二十五条　(对违反房屋租赁信息管理规定的处罚)

居住房屋出租人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,不

按照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、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,或者将房屋出

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,由公安部门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»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.

居住房屋出租人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,明知承租人

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,不向公安部门报告的,由公安部门按照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予以处罚.

第六章　附　则

第二十六条　(境外人员的其他规定)

对在本市居住的外国人、无国籍人和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以

及台湾居民的信息采集、居住房屋租赁信息管理,可参照本规定执行.

第二十七条　(施行日期)

本规定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.

报送:国务院,市人大常委会.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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